
總頁數 1 

台南科技大學 98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1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98 年 3 月 13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中正大樓五樓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鴻助                            記錄：邱秀金 
出列席：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略) 
 
 

貳、工作報告： 
一、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因教育部實際核定金額高

於原預算金額，故召開本次會議修正支用計畫。 
二、98 年 2 月 23 日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80013616-D 號函來文核定本校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補助款為新台幣 1,755 萬

5,932 元整，績效型獎助款為新台幣 2,861 萬 6,557 元整，共計新台幣

4,617萬2,489元整與原預算相差新台幣 358萬5,181元整(不含自籌款)。 
三、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本獎

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以資本門 60%及經常門 40%之比例

為原則，另依規定本校應提撥 10%以上為配合款。 
四、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於 4 月 1 日起開始請購，但

付款方面須等經費撥入本校後方得支付。另資本門部份，請各單位於

98 年 10 月 31 日前執行完畢。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資本門預計編列新台幣 3,109 萬 9,494 元整，如說明所示，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原預估編列金額為新台幣 2,845 萬 2,594 元整。 
二、 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教學儀器設備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

一。 
三、 各單位全部支用項目如「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

書」(附件二)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總頁數 2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經常門預計編列新台幣 1,981 萬 165 元整，經費支用計畫(草案)，

提請討論。 
說明：原編列新台幣 1,841 萬 4,704 元整，經常門經費預算表(草案)如附

件三。 
討論：(略)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部分為「98 年經常門經費各單位辦研討會加權計

算分配表」增加運動休閒管理學位學程，各單位配分重新計算。（如

附件四）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16 分。 
 



 

台南科技大學 98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2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98 年 6 月 4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地 點：本校中正大樓五樓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鴻助                            記錄：邱秀金 

出列席：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略)。 
 
 

貳、工作報告： 

一、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份，請各單位於 98

年 10 月 31 日前執行完畢。 

二、各單位推薦之教師代表請經系務會議通過，並於 8 月 1 日前將會議紀錄

送總務處。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部份支用項目變更，提請
審查。 

說明： 

一、 依「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四項第 5 點規定辦理。 

二、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如附件一。 



 

三、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

及細項改變，如附件二。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經常門支用計畫書，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支用計畫書面審查【複審】意見修正。 

二、修正後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經

常門(草案)，如附件三。 

三、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表－金額暨獎助內容(草案)，

如附件四。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本小組組織設置要點第三點，提請討論。 

說明： 

一、增加教師代表比例，擬修改組成成員。 

二、「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組織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



 

案），如附件五。 

三、「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組織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六。 

 擬辦：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下午 2 時 35 分。 



台南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1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98 年 10 月 26 日（星期一） 下午 3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中正大樓五樓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鴻助                            記錄：邱秀金 
出列席：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一、今天會議主要是預估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此經

費教育部會依照核配指標、原則及要點來核配本校經費，過去這兩三

年來本校經費在整個私立技專校院裡面也算排在中上，未來此經費也

可能會慢慢被稀釋掉，是否能按照今年編列之預算都還未知，也請總

務處大致依照 98 年度之原則去作預估，未來就看部裡的情況再作比例

增減。 
二、在這邊先感謝星期六的校慶圓滿順利完成，大家辛苦了，讓整個活動

順利，30 號星期五補假使五六日三天為連續假期，如星期五有相關事

宜要辦的各單位或同仁請提前規劃進行完成。 
三、附件二會有特別提到，在獎助部份的權重比例，請行政、學術單位再

檢查填報時是否有須填報但疏漏未填，這將影響到我們的經費。另這

次在填報校務基本資料庫時也特別請主秘與各單位特別注意檢核，是

否有漏填或者是零的部份，這些未來對校務或獎補助款的評鑑都會有

所影響。 
四、今年在總務處規劃裡面如附件三仍舊是依照人數權重來分配經費至各

學院統整，未來 100 年度時是否考慮先嘗試由四院中以其中一院作重

點特色的發展來強調與突顯本校之特色，目前經費均為均分較不易產

生特色，未來是否請學院或系先進行討論以便提早進行規畫作業。 
 

貳、工作報告： 
一、 本小組組織設置要點（如附件一）已於 98 年 6 月 18 日經行政會議修

正組成成員以提高教師代表之比率並將任期改為學年制，連選得連任。 
二、 目前教育部尚未核定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但依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如附件

二)規定支用計畫書應於每年 11 月 30 日前報部。 
三、 本校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將依 98 年度核定金額

作為估算之金額，預估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補助款為



新台幣 1,755 萬 5,932 元整，獎助款為新台幣 2,861 萬 6,557 元整，共

計新台幣 4,617 萬 2,489 元整。另依規定學校應提列 10%配合款為新

台幣 461 萬 7,249 元整，共計新台幣 5,078 萬 9,738 元整。 
四、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

占總預算（不包括計畫型獎助）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經費之使

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為準，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

於支用計畫中。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

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七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經資門

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項目之運用原則，提請

討論。 
說明：  

一、為有效運用經費擬訂運用原則。 

二、參考「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辦理。相關規定如下： 
(一)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以資本門 70%及經常

門 30%之比例為原則，另依規定應提撥 10%以上為配合款。 
(二)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不含自籌款）。 
(三)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不

含自籌款金額)。 
(四)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

含自籌款）。 
擬辦： 

一、 99 年度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資本門提列 70%。 
二、 依規定學校應提撥獎補助經費 10%為配合款，其中資本門暫估為

75%，經常門暫估為 25%。 
三、 預估資本門總額為新台幣 3,578 萬 3,679 元，今年因有急須改善故

增加重點發展及改善此一項目約為新台幣 735 萬。資本門總額擬

先扣除 735 萬後再支用於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43%(含自籌款)，發

展學院重點特色為 57%(含自籌款)。 
四、 重點發展及改善部份：因 97 年度科技大學評鑑訪視委員建議音樂

系購置專業演奏鋼琴史坦威 (Steinway)，且原有之史坦威



（Steinway）於 83 年 3 月購置已不堪使用，經廠商估價需新台幣

660 萬元，另商設系因報廢電腦致電腦設備不足以供應學生上課

使用擬須新台幣 75 萬元再加購 10 台方足以供應教學。 
五、 資本門中的 43%(含自籌款)為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分配如下(如附

件三)： 
（一）校長指示分配之重點發展部份為 10%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約為 2.29% 
（三）用於充實本校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約為 22.86% 
（四）供網資中心建置 e 化教學環境 4% 
（五）其餘款項分配至通識中心、師培中心及圖書館自動化。 

六、 資本門中的 57%(含自籌款)支用於發展學院重點特色，依學院學

生人數加權計算，分配比例如下：生活科技學院 17.64%、管理學

院 14.97%、設計學院 12.89%、藝術學院 11.5%，擬由學院統籌運

用。（如附件三） 
七、各所系科及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由學院統籌規劃支用。 
八、99 年度實際經費核撥時如有增減，將按比例增減之。 

討論： 
李院長：學生加權人數比例是否依照教育部之公式計算。 
陳校長：如附件三下方之公式，有依照教育部之公式計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部份支用項目變更與新

增如附件四，提請審查。 

說明： 

一、依「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四項第 5點規定辦理。 

二、優先序 176 因須放置於實習旅館而教補款購置之設備不得放置於

營業場所，為避免將來如須對外營運時產生之問題擬刪除 176 項

（改編列至本校經費），新增優先序 202、203、204 項（原編列

於本校經費）。 

三、優先序 153 項原項目名稱為「伺服器含液晶顯示器」改為「伺服

器」並降低規格。 

三、變更優先序 9、85、92、101、162、199、200 項等誤植或規格變

更。 

討論：(無)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陳校長鴻助 
案由：99 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於發展學院重點特色部份，與

100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提請討論。 

說明： 

一、99 年教補款支用於發展學院重點特色部份，由各學院院長統籌支

用較易發展出各院特色。 

二、100 年教補款之運用，請各系與學院進行討論，由各院約略提供

未來發展或強化之特色及重點規劃，在由中選出當年要作為本校

主要發展之特色，每年由各院輪流發展，因目前經費均為均分較

不易產生特色。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10 分 



 

台南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2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98 年 11 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3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中正大樓五樓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鴻助                            記錄：邱秀金 
出列席：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無) 
 
貳、工作報告：(無)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預估編列新台幣 3,515

萬 3,679 元整，提請討論。 
說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之分配原則如下： 

一、依據本小組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所訂之運用原則辦理。 
二、參考「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辦理。相關規定如下： 
(一)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以資本門 70%及經常

門 30%之比例為原則，另依規定本校應提撥 10%以上為配合

款。 
(二)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不含自籌款）。 
(三)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不

含自籌款金額)。 
(四)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

含自籌款）。 

三、以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暨發展學校特色為主要考量。 
擬辦： 

一、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資本門提列 70%。 
二、 依規定提撥獎補助經費 10%為配合款，其中資本門暫估為 75%，

經常門暫估為 25%，但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依規定應編列為經

常門故轉列由經常門自籌款項下支應，原編列自籌款比例改為資

本門為 61.36%，經常為 38.64%。 



 

三、 資本門經費分配表如附件 1、修正後編列預算資料如附件 2、各單

位原編列資料如附件 3。 
四、 重點發展及改善部份約佔資門本 20.85%：由藝術學院－音樂系編

列新台幣 660 萬元，設計學院－商設系編列新台幣 72 萬 8,400 元，

合計新台幣 732 萬 8,400 元。 
五、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含自籌款)約為 35.42%，分配如下： 

（一）校長指示分配之重點發展部份為 8.69%，委由總務處購置數

位多功能講桌等相關設備供全校使用與補助生科學院-時尚

系購置設備不足款部份。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約為 1.87%，（不含自籌款時約為

2.03%） 
（三）用於充實本校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約為 18.49% 
（四）網資中心約為 3.24% 
（五）其餘款項分配至通識中心、師培中心，約為 3.14%。 

六、 發展學院重點特色(含自籌款)，約為 45.52%，分配如下： 
（一）生活科技學院 14.27%。 
（二）管理學院 11.57%。 
（三）設計學院 10.41%。 
（四）藝術學院 9.27%。 

七、 各所系科及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由學院統籌規劃支用。 
八、 99 年度實際經費核撥時如有增減，將按比例增減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預估編列新台幣 1,563

萬 6,059 元整，經費支用計劃如附件 4，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辦理。 
二、依規定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不含自籌款

金額。 
三、依規定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不含

自籌款金額。 
四、依規定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部份支用項目變更與新

增如附件 5，提請審查。 

說明：依「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四項第 5點規定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2 分。 

 



- 1 - 

台南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3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99 年 1 月 13 日（星期三） 下午 3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中正大樓五樓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鴻助                            記錄：邱秀金 
出列席：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略) 
 

 

貳、工作報告： 
教育部核定本校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計新台幣 4,617 萬

2,489 元整，其中補助款為新台幣 1,755 萬 5,932 元，績效型奬助款為新台

幣 2,861 萬 6,557 元；依規定本校應自籌 10%作為配合款，經實際執行後本

校配合款佔 10%計新台幣 462 萬 1,513 元整，總執行經費為新台幣 5,079 萬

4,002 元整，其中資本門占新台幣 3,106 萬 5,773 元，經常門占新台幣 1,972
萬 8,229 元整。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執行清冊，提請審查。 
說 明： 

一、本年度資本門實際執行總經費為新台幣 3,106 萬 5,773 元整，其中

獎補助款金額為新台幣 2,770 萬 3,493 元整，自籌款為新台幣 336
萬 2,280 元整。 

二、教學及研究設備執行金額為新台幣 1,884 萬 7,238 元(附件 1)占資本

門(不含自籌款)68.03%高於 60%以上之規定，自籌款則為新台幣

336 萬 2,280 元，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執行金額(不含自籌款)
為新台幣 830 萬 1,707 元(附件 2)占資本門 29.97%高於 10%之規

定，另訓輔相關設備執行金額(不含自籌款)為新台幣 55 萬 4,548
元(附件 3)占資本門 2%達規定 2%。 

三、本案之審查要點主要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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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執行清冊，提請審查。 
說 明： 

一、本年度經常門實際執行總經費為新台幣 1,972 萬 8,229 元整，其中

獎補助款金額為新台幣 1,846 萬 8,996 元整，自籌款為新台幣 125
萬 9,233 元整。 

二、依規定進修、研究、研習、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及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等應保留獎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含自籌款)30%以上，

實際執行金額為新台幣 1,303 萬 794 元（附件 4）為 70.55%高於規

定。另配合款新台幣 92 萬 3,085 元整；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應於獎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含自籌款)5%以內支用，實際執行

結果為新台幣 29 萬 9,325 元（附件 5）為 1.62%在規定內支用；另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應佔獎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含自籌款)2 %
以上，實際執行金額為新台幣 38 萬 7,849 元（附件 6）為 2.10%符

合規定；現有教師薪資支用經費 475 萬 1,028 元（附件 7） ；改

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為新台幣 33 萬 6,148 元（附件 8）。 
三、本案之審查要點主要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部份支用項目變更如附

件 9，提請審查。 

說明：依「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四項第 5點規定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55 分。 




























